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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研採購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名稱 科研採購招標作業(100萬元以上採購) 

承辦單位 使用單位、採購組、主計室、研發處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使用單位： 

（一）採購規劃作業： 

1.確定採購經費及其來源。 

2.採購需求分析： 

（1）視案件需求辦理採購需求之簽核。 

（2）預估採購預算金額。 

（3）預期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 

3.採購策略評估： 

（1）評估招標方式。 

（2）評估決標原則。 

4.視案件需求完成簽核或層報核定程序。 

（二）請購作業： 

1.配合計畫期程並考量招標作業所需時間，適時提出請購。 

2.成立審查小組並訂定審查標準。 

3.附接受補助或委託相關證明文件佐證，會簽研發處確認是否

屬科研採購經費範圍。 

4.未違反科研採購利益迴避條款。 

5.避免意圖規避相關法規化整為零分批採購。 

（三）協助採購作業： 

1.就權管部分協助訂定招標文件，查察有無限制競爭情形。 

2.研訂投標廠商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以確認廠商具

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 

3.研訂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在

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 

4.召開審查會議，由審查小組就所訂審查標準辦理審查。 

5.訂有底價之採購，提出底價之預估金額及其分析。 

6.得於訂定採購契約之前與供應商就採購財物之規格或勞務

之需求等進行協商，並作成書面紀錄。 

7.會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

不符，並會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協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

並於驗收紀錄簽認。 

9.協助處理採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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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階段作業：財物驗收合格後，應製作使用狀況之書面記

錄，備供查詢。 

二、 研發處： 

審查採購標的係本校接受政府補助或委託辦理之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之研究計畫案並符合補助目的。 

三、 採購單位： 

（一）招標作業： 

1.確認該採購案之性質歸屬為財物或勞務採購。 

2.就其所辦採購案件，於招標前認定採購金額、預算金額。 

3.視採購案件之標的、性質、金額及規模不同，選擇適當之

招標方式，依國立清華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實

施要點(下稱要點)第 6點規定選擇適當之招標方式。 

4.依要點第 10點規定，視採購案件之標的、性質、金額及

規模不同，選擇適當之決標原則。 

5.注意廠商資格及技術規格合理且無限制競爭。 

6.參考工程會訂頒各類範本訂定招標文件，並簽請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核定。準用採購法第 34條保密規定處理招標

文件。 

7.其公開招標，應將招標公告刊登於本校資訊網路。公告之

內容修正時，亦同。其限制性招標，無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作業者，得邀請特定廠商。 

（二）開標審標作業： 

1.開標前，檢視已收受之廠商投標文件是否於投標截止期限

前，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招標機關或其指定之場所，有無書

面密封且外標封外有無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 

2.開標前依要點授權人員主持開標，主持開標人員得兼任承

辦開標人員，通知使用單位會辦、協辦。 

3.開標前通知主計室派員監辦。 

4.開標前查察是否有不予開標之情形。 

5.開標前查察是否有需迴避之情形。 

6.開啟廠商投標文件之標封，宣布投標廠商之名稱或代號、

家數及其他招標文件規定之事項。 

7.審查投標廠商有無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押標金，及其額度

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8.查察投標廠商有無招標文件所規定押標金不予發還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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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審查投標廠商有無依招標文件規定檢附資格文件或技術規

格文件及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並查察文件之真實性。 

10.依招標文件規定審查投標廠商之價格文件，並將各廠商

報價登錄於開標紀錄表。 

11.審查廠商投標文件，如發現其內容有疑義時，得通知投

標廠商提出說明，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廠商投標文件如

屬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與標價無關，機關得允許廠商更

正。投標之價格文件內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

文字為準。 

12.製作開標紀錄，由辦理開標人員會同簽認，有監辦人員

者應會同簽認。 

13.未順利開標之案件，檢討其原因，作必要且合理之修正

後重行招標，或停止採購。 

（三）議（比）價及決標作業： 

1.議（比）價、決標前依規定通知主計室派員監辦。 

2.須訂定底價者，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之底

價預估金額及其分析，檢討後依要點規定之授權人員核定

底價。注意底價之保密規定。 

3.減價或評選結果符合決標原則規定者，辦理決標；無決標

對象者，宣布廢標。 

4.製作議價、比價、決標紀錄，由辦理人員會同簽認，監辦

人員應會同簽認。無法決標者，亦同。 

5.辦理決標資料之公告。無法決標者，刊登無法決標公告。 

6.依決標結果製作合約文件。 

7.未順利決標之案件，檢討其原因，作必要且合理之修正後

重行招標，或停止採購。 

（四）爭議處理：相關爭議依要點第 17點處理。 

四、 履約管理及驗收單位：  

（一）依契約約定之給付條件、期限，完成審核程序，給付契約價

金。 

（二）注意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內之履約進度，督促廠商依期限履

約；廠商逾履約期限者，依契約約定計算逾期違約金。 

（三）查察得標廠商是否自行履行勞務契約，不得有轉包情形。廠

商履行財物契約，其需經一定履約過程，非以現成財物供應

者，亦同。 

（四）財物採購，注意履約標的來源是否合法、證明文件有無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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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勞務採購，注意勞工權益之保障。 

（五）督促廠商注意履約品質，辦理自主檢查。如發現或預見廠商

之履約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通知廠商限期改

善。廠商未於期限內改善者，依契約約定辦理。 

（六）查察廠商是否依契約所定保險內容投保，避免廠商以過高之

自負額或除外不保之批註等方式，減省保險費用，致保險範

圍不足；查察保險契約有無偽造變造之情形。 

（七）查察廠商履約有無契約所定各種保證金不發還情事、廠商連

帶保證書、保險單有無偽造變造情形。注意廠商連帶保證書

及連帶保證保險單之有效期、提前通知展期、有效期內通知

銀行/保險公司給付。 

（八）因合法事由，契約標的、價金、履約期限或其他契約內容須

變更者，須作成書面文件並經雙方簽名蓋章。契約變更準用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辦理，

並注意上開一覽表對應項次之核准、監辦、備查規定。 

（九）契約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約定，盡力協

調解決。履約爭議發生後，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

繼續履約。但經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有初驗程序者，應於廠商履約完成後 30 日內辦理初驗，並

作成初驗紀錄。初驗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應

於紀錄載明初驗結果與不符情形，及改善、拆除、重作、退

貨、換貨之期限。初驗結果可作為正式驗收之用。 

（十一）法令或契約載有驗收時應辦理丈量、檢驗或試驗之方法、

程序或標準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十二）有初驗程序者，初驗合格後，應於 20 日內（契約另有約

定者，從其約定）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無初驗程

序者，應於接獲廠商履約完成通知後 30 日內（契約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十三）主驗人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

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視需要拆驗或化驗財物之隱蔽部

分；並決定廠商履約結果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時

之處置，並於結算驗收證明書簽認。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

人員（指機關辦理該採購案件最基層之承辦人員），不得

為所辦採購驗收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 

（十四）財物採購，除符合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0 條第 1 項第 1 款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者外，應填具結算驗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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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十五）辦理減價收受者，準用採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其施行細

則第 98條第 2項規定。 

（十六）廠商如有逾期履約之情形，覈實計算逾期違約金；未履約

之項目，扣減契約價金。 

（十七）驗收完畢後 15 日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但有特殊情形必

須延期，須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十八）機關與廠商因履約而生爭議者，依要點第 17點處理。 

五、 監辦單位（主計室）： 

（一）辦理開標、議（比）價、決標及驗收之監辦。 

（二）開標、議（比）價、決標及驗收，會同於各該紀錄簽認。 

（三）準用「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所

列情形，於契約變更程序時派員監辦。 

（四）驗收完畢後，監驗人員於結算驗收證明書簽認。 

 

控制重點 

 

一、 使用單位： 

（一）採購規劃作業（採購單位亦得辦理）： 

1.確定採購經費及其來源。 

2.確定辦理採購之法令依據。 

3.確定機關辦理採購前須完成簽核或報核之程序。 

（二）請購作業： 

1.配合計畫執行期限並考量採購作業所需時間，適時提出請

購。 

2.避免意圖分批採購。 

（三）協助採購作業： 

1.協助訂定招標文件，查察有無限制競爭情形。 

2.訂有底價之採購，提出底價之預估金額及其分析。 

3.開標、審標、評選、決標、廠商履約、驗收，無不符合採購

法規之情形。 

（四）使用階段作業：財物驗收合格後，應製作使用狀況之書面記

錄。 

二、 研發處： 

審查採購標的係本校接受政府補助或委託辦理之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之研究計畫案並符合補助目的。 

三、 採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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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標作業： 

1.確定採購屬性、採購金額、預算金額。 

2.確定招標及決標方式。 

3.注意廠商資格及技術規格合理且無限制競爭。 

4.參考範本訂定招標文件，並注意採購法第 34條保密規定。 

5.辦理招標公告作業。 

（二）開標作業： 

1.開標前依個案所適用之規定通知主持人及相關單位。 

2.開標前查察是否有不予開標之情形。 

3.開標前查察是否有需迴避之情形。 

4.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查廠商投標文件。 

（三）議（比）價及決標作業： 

1.議（比）價及決標作業前確認依個案所適用之規定通知主持

人及相關單位。 

2.須訂定底價者，確認已核定。 

3.辦理決標資料之公告。 

4.未順利決標之案件，檢討其原因，作必要且合理之修正後重

行招標，或停止採購。 

（四）爭議處理：相關爭議依要點第 17點處理。 

四、 履約管理及驗收單位： 

（一）注意廠商有無依契約履約。 

（二）依契約約定支付契約價金，有無遲延付款情形。 

（三）契約變更或廠商申請展延履約期限，須合法、合理。 

（四）依契約約定辦理檢（試）驗、查驗。督促廠商注意履約品質。 

（五）查察廠商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保險單之內容及有效期是

否符合契約約定。 

（六）契約變更準用「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

覽表」規定。 

（七）依規定期限辦理初驗、驗收、製作驗收紀錄、填具結算驗收

證明書。 

（八）初驗或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通知廠商

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 

（九）廠商如有逾期履約之情形，覈實計算逾期違約金；未履約之

項目，扣減契約價金。 

五、 監辦單位（主計室）： 

（一）開標、議（比）價、決標及驗收，會同於各該紀錄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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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辦人員有無發現採購程序違反法令情形。 

 

法令依據 一、 科學技術基本法。 

二、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 

三、 國立清華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實施要點。 

四、 政府採購法。 

五、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六、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 

七、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八、 採購契約要項。 

九、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 

使用表單 一、 國立清華大學科研採購財物、勞務採購申請單。 

二、 國立清華大學科研採購限制性招標申請書。 

三、 國立清華大學科研採購成立審查小組申請書。 

四、 國立清華大學科研採購審查配分表。 

五、 國立清華大學科研採購儀器設備使用狀況書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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